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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9年 4月 17日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綠化及保護樹木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綠化及保護樹木的背景資料，並概述

立法會議員過往就此事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政府的綠化政策是努力廣種花草樹木，並加以妥善護理和

保育，藉以提高居住環境的質素。在 2002年 12月，政府成立了綠

化督導委員會 (下稱 "督導委員會 ")，負責督導綠化政策及統籌各有

關部門在保護樹木及綠化方面的工作。督導委員會由發展局常任

秘書長 (工務 )擔任主席，成員包括來自 15個決策局及部門的首長級

人員。督導委員會之下設有 3個工作委員會，負責推行綠化、檢討

現有綠化工作的標準及指引，以及就樹木及植物的護理訂立守則。 
 
 
保護樹木的法例架構 

 
3.  現時已有若干條例保護在政府土地或私人土地上的樹

木。未批租政府土地上的樹木受《林區及郊區條例》(第 96章 )保護。

根據該條例，任何人在未批租政府土地的林區或植林區內砍伐或

損壞樹木而無合法辯解者，最高可處罰款 25,000元及監禁 1年。其

他與保護樹木相關的法例包括《郊野公園條例》 (第 208章 )、《刑

事罪行條例》 (第 200章 )及《盜竊罪條例》 (第 210章 )。此外，遊樂

場地、公眾墳場和紀念花園內的樹木，亦受《公眾衞生及市政條

例》 (第 132章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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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現改稱 "發展事務委員會 ")
於 2004年 1月 27日舉行的會議上，一名委員建議提出議員條例草

案，修訂《林區及郊區條例》，以設立古樹名木冊，藉此加強法

例為古樹名木提供的保護。該名委員認為現行法例及行政措施對

樹木的保護範圍不足，而執行起來亦消極被動，無法為珍貴樹木

提供所需保護。  
 
5.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現時已有多條與保護樹木有關的條

例，提供所需的法律架構，保護政府土地上的樹木免受蓄意損壞

或非法砍伐。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擬議的條例草案會影響當局

以 "綜合方式 "保育政府土地上的植物 (相關詳情載於第 6段 )，有礙

政府不時透過行政安排以保護樹木的政策。因應立法會主席於

2007年1月 18日作出的裁決，上述條例草案並無提交立法會。  
 
 
保護樹木的行政措施 

 
6.  政府當局採用 "綜合方式 "制定政府土地上植物 (包括花草

樹木 )的護理責任，即若果有關部門負責維修某些設施 (例如公園、

休憩地方、政府樓宇或斜坡 )，該部門便須同時保養該處的植物。

該等部門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 "漁護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文署 ")、路政署、房屋署、建築署、渠務署及水務署等。

政府當局自 2004年以來就改善樹木保護和保育採取的主要行政措

施綜述於下文第 7至 9段。  
 
《古樹名木冊》  
 
7.  為了加強保護具特殊價值的樹木，政府當局在 2004年設立

《古樹名木冊》 (下稱 "《名冊》")，並發出技術通告，頒布新增的

保育程序，用以決定《名冊》內的樹木 (下稱 "註冊樹木 ")的優先保

育次序。根據政府當局的保育方案，漁護署及康文署會評估某些

樹木是否適合納入《名冊》之內，並會定期進行審核巡查，每年

不少於一次，以評估註冊樹木的健康狀況，以及在有需要時向樹

木護養部門及其承建商提供專業意見及在場作出指導。除非情況

特殊，而且事先得到發展局和地政總署同意，否則已註冊的樹木，

一概嚴禁砍伐。在 2007年，康文署成立了由樹藝界、學術界和專

業樹木護理人員組成的樹木專家小組，負責向相關部門建議如何

提升古樹名木的管理和護養水平。由 2008年開始，凡《名冊》內

的樹木被移除後，康文署均會更新《名冊》，告知公眾移除有關

樹木的原因和日期。《名冊》現時載有約 530棵位於政府土地上的

古樹名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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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樹木的指引  
 
8.  政府當局就保養樹木發出的主要指引現綜述於下  ⎯⎯  
 

(a) 關於保護古樹名木的新增保育程序的技術通告 (在
2004年9月發出 )；  

 
(b) 匯集有關綠化工作的所有政府技術通告、指引、規

格、種植設計及護理要求等資料，供推廣綠化工作的

相關部門作指引之用的手冊 (在 2004年 6月發出 )；  
 
(c) 載述保護樹木政策和加強砍伐樹木程序的規管機制

的技術通告 (在 2006年5月發出 )；及  
 
(d) 修訂私人工程所引致的砍伐樹木申請的規管措施的

作業備考 (在 2007年 8月發出 )。  
 

其他措施  
 
9.  其他加強保護樹木的措施包括  ⎯⎯  
 

(a) 由 2004年 6月起引進更嚴謹的合約條件，加強保護公

共工程建築工地內的樹木；  
 
(b) 就公共工程項目中花草類園景工程價值超過 300萬元

的綠化計劃諮詢區議會，諮詢內容包括園景總綱發展

藍圖及處理工程範圍內受影響樹木的措施等；  
 
(c) 就公共工程項目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時，在提交予工務

小組委員會的文件中提供保護樹木的資料；  
 
(d) 與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合作為園景工作從業員及督

導人員開辦園藝訓練課程；及  
 
(e) 於 2008年 4月成為立了一個跨部門的小組，檢討綠化

工程類別認可專門承造商名冊內的技術要求及管理

規範，加強對認可承造商在樹木護理方面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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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10.  在 2005年4月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議員通過一項議案，促

請政府盡快制訂有效的保護樹木政策，同時完善現行相關的法

例、行政措施、行政架構，以切實保護及保留各種樹木。該項議

案的措辭載於附錄 I。  
 
11.  自 2008年 8月在赤柱發生古樹倒塌致命意外後，議員曾分

別於 2008年 10月 22日及 2008年 12月 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質

詢，詢問政府當局會否 (a)就保護樹木的方法進行檢討； (b)就如何

判斷樹木的健康狀況發出指引或訂定標準； (c)增加檢查樹木的員

工或將部分工作外判； (d)設立一支專責隊伍或交由單一部門負責

統籌樹木的巡視、檢查、護養等工作；及 (e)制定保護樹木的法例。 
 
12.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a) 由 2007年開始，康文署已在其管理樹木的工作中加強

了本地及海外樹木專家的參與，令有關工作更全面周

詳。自 2008年 8月發生致命塌樹意外後，康文署為審

慎起見，已立即重新檢驗其負責管理的《名冊》內的

樹木。為加強和加快檢驗工作，康文署更邀請了海外

的樹木專家協助。檢驗結果顯示 9棵在《名冊》內的

樹木健康情況轉差。由於該等樹木有潛在的倒塌危

險，康文署在保障公眾安全的大前提下把該等樹木移

除；  
 
(b) 康文署會不時檢討樹木的檢驗和保養工作，務求不斷

作出改善。在現階段，康文署會集中進行樹木所需的

護理工作，並會與樹木專家小組檢討如何增加《名冊》

內的資料的透明度；  
 
(c) 康文署有 3個樹隊，共有約 110人專責樹木護理工作。

有關員工曾接受園藝保養及喬木護理訓練，而主管級

人員亦曾接受由海外專家提供的樹藝訓練課程。此

外，康文署各分區職員及園藝承辦商亦提供植物護理

及保養服務；  
 
(d) 在保育政府土地上的植物方面，政府採用 "綜合方式 "

保育植物的方法行之有效，且具成本效益。政府當局

現時沒有計劃將管理植物的職能集中於一個專責部

門處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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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鑒於現時已有各項相關法例及行政措施保護具有保

育價值的樹木，政府沒有計劃特別制定保護樹木的法

例。  
 

13.  在 2008年10月20日的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一名委員促

請政府當局研究可否把處理保護和保養全港樹木相關事宜的政策

責任，收歸一個政策局之下，以期加強力度進行此類工作。該名

委員認為，現時樹木的保養由多個部門負責的安排未如理想。他

並建議政府當局立法規管在保護和保養樹木方面的各項事宜。民

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鑒於全港樹木數目眾多，政府當局須

慎重考慮應維持保養樹木的現行做法，還是應把有關工作交由單

獨一個部門負責。  
 
 
近期發展 

 
14.  在死因裁判法庭就上述致命塌樹事件作出裁決後，行政長

官在 2009年 3月 31日宣布任命政務司司長帶領政府各有關部門進

行檢討，研究陪審團就政府的樹木護理政策相關事宜提出的建

議，包括員工培訓、樹木風險評估，以及現行指引是否足夠及執

行安排等。相關剪報載於附錄 II。  
 
 
相關文件 

 
15.  各份相關文件及在立法會各次會議上就保護樹木提出的

質詢連同其在立法會網站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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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2004 至 2005 年度 

立法會彙報  
第 16 期 （2005 年 4 月 8 日）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立法會亦通過下列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  

 
(1) 由蔡素玉議員動議，有關「完善保護樹木政策」的議案  

 

"鑒於目前政府未有一套有效的行政措施或法例保護樹木，加上負責部門分散而

欠缺統籌，以致本港樹木可能基於都市發展、疏忽照顧或其他理由而遭摧毀、損

害或移去，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制訂有效的保護樹木政策，同時完善現行相關的法

例、行政措施、行政架構，以切實保護及保留各種樹木，特別是特老和特大、稀

有和珍貴、有重大歷史、文化或紀念意義，以及具有特殊生態或科學研究價值的

古樹名木。"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行政長官就赤柱塌樹意外死因聆訊會見傳媒談話內容（只有中文）（附短
片） 
＊＊＊＊＊＊＊＊＊＊＊＊＊＊＊＊＊＊＊＊＊＊＊＊＊＊＊＊＊＊ 

  以下為行政長官曾蔭權今日（三月三十一日）於行政會議結束後，在
中區政府合署中座地下大堂會見傳媒的談話內容： 
 
  各位，我和我的同事一直都是十分關注赤柱塌樹意外的死因聆訊。 
 
  對於莊頌賢小姐這樣年輕便失去了生命，我感到十分惋惜和難過。我
好明白和理解頌賢家人所感受到的哀痛。在此，我再次衷心向頌賢家人表
示最深切的慰問。 
 
  政府怎樣能管理好樹木，確保市民安全，是一個好重要的課題。 
 
  我已經囑咐政務司司長帶領政府所有有關部門，研究陪審團昨日提出
的各項建議，包括我們的員工培訓、樹木風險管理、現行的指引是否足
夠，以及執行的安排，儘早作出改善措施，解決現時的問題。 

完 
 
２００９年３月３１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１２時４８分 

  行政長官就赤柱塌樹意外死因聆訊會見傳媒談話內容（只有中文）（附短片）

2009/4/1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3/31/P200903310124_print.htm

附錄 II 
Appendix II 











附錄 III 
 

綠化及保護樹木的相關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會議紀要  

 
立法會文件編號  

關於《 2004年林區
及郊區 (修訂 )條例
草案》的資料文件

及蔡素玉議員提出

的條例草案擬本 (只
備中文本 ) 
 

CB(1)813/03-04(04) 
http://www.legco.go
v.hk/yr03-04/chinese
/panels/plw/papers/pl
w0127cb1-813-4ce.p
df 
 

政府當局就 "蔡素玉
議員就保育樹木所

提出的議員條例草

案 "提供的資料文件
 

CB(1)813/03-04(05) 
http://www.legco.gov
.hk/yr03-04/chinese/p
anels/plw/papers/plw
0127cb1-813-5c.pdf 
 

2004年1月 27日  規 劃 地 政 及 工
程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  CB(1)1313/03-04 
http://www.legco.go
v.hk/yr03-04/chinese
/panels/plw/minutes/
pl040127.pdf 
 

2007年1月 18日  --- 立法會主席就蔡素

玉議員所提《 2006
年 林 區 及 郊 區 (修
訂 )條例草案》作出
的裁決  
 

http://www.legco.go
v.hk/yr06-07/chinese
/pre_rul/pre0118-ref-
c.pdf 
 

蔡素玉議員就 "完善
保護樹木政策 "動議
的議案。該議案獲

得通過。  
 

http://www.legco.go
v.hk/yr04-05/chinese
/legco_rpt/l_rpt_040
8.htm#m_2 
 
 

2005年4月 7日  立法會會議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http://www.legco.go
v.hk/yr04-05/chinese
/counmtg/floor/cm04
07ti-confirm-c.pdf 
 

2008年10月20日  民政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  CB(2)425/08-09 
http://www.legco.go
v.hk/yr08-09/chinese
/panels/ha/minutes/h
a20081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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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自 2007年以來在立法會會議上  
就綠化及保護樹木事宜提出的質詢  

 
 

2007年1月 17日  張學明議員就 "私人土地契約中的保護樹木條款 "
提出的書面質詢  
 

2007年3月 14日  蔡素玉議員就 "保護樹木 "提出的書面質詢  
 

2007年12月 5日  李柱銘議員就 "非法砍伐樹木 "提出的書面質詢  
 

2008年3月 12日  蔡素玉議員就 "管理《古樹名木冊》的事宜 "提出的
書面質詢  
 

2008年5月 7日  劉皇發議員就 "社區園圃計劃 "提出的口頭質詢  
 

2008年6月 4日  陳偉業議員就 "松樹受到感染 "提出的口頭質詢  
 

2008年6月 11日  陳偉業議員就 "樹木資料 "提出的書面質詢  
 

2008年11月 26日 何秀蘭議員就 "建議興建的合和中心二期項目 "提
出的口頭質詢  
 

2008年12月 3日  方剛議員就 "樹木護理 "提出的書面質詢  
 

2009年1月 7日  陳淑莊議員就 "保護樹木 "提出的口頭質詢  
 

2009年2月 25日  何俊仁議員就 "規管在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內進行
的發展 "提出的書面質詢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4月 15日  
 
J:\cb2\BC\TEAM2\HA\08-09\090417\softcopy\ha0417cb2-1301-6-c-c.doc 




